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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基金不是唐僧肉
文/山 歌

什么样的行为是我

们倡导的见义勇为？如何

通过立法进一步弘扬这

样的传统美德？《江苏省

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

员条例（草案）》25日提交

正在召开的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草案不仅对见义勇为

行为重新进行了科学界

定，还对见义勇为人员权

益保护等与现实脱节的

规定进行了修改。

这次江苏省围绕见

义勇为的相关条例进行

修改，对见义勇为概念的

内涵和外延进行重新界定，

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肯定与

支持。原来在概括见义勇为

的概念时，基本都会有类似

“不顾个人安危”这样的表

述，而江苏省最新修订的

“条例”，却删除了“不顾个

人安危”的表述。

为什么要做这样的

改变？其背后体现出的，

实际上是社会的文明与

进步，也是对每个人生命

权利的最大尊重。把“不

顾个人安危”纳入见义勇

为的概念，当然体现了一

种勇于奉献和牺牲的精

神，有可取之处。但是具

体到实践中，这样的“不

顾个人安危”也有可能

带来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后果。最常见的就是未

成年人面对火灾等危险

情况时，“不顾个人安

危”前去营救，结果因为

自身能力有限，没有帮

助到别人，反而导致自

己陷入困境，甚至是付

出生命的代价。

从一个更为务实的

角度来说，即便不是未成

年人，是成年人去帮助、

救济别人，显然也应该首

先在保障自身生命安全

的前提下，再去采取各种

帮助和救济别人的办法

和措施。否则的话，救人

者救出了别人却伤害了

自己，甚至是没有救出别

人也伤害了自己，那么从

结果来看，就是一种“得

不偿失”。可以说，随着社

会的文明与进步，这样的

理念已经为越来越多的

人所接受，那么从法律角

度对相关《条例》进行修

改，也就成了一件自然而

然、水到渠成的事情。

在见义勇为概念的

内涵和外延中剔除“不顾

个人安危”，强调对生命

的敬畏和尊重，既肯定大

义凛然、不怕流血牺牲的

见义勇为，更鼓励、倡导

科学、合法、正当的见义智

为。换句话说，现在的社会，

已经不再提倡盲目并超出

个人能力的见义勇为，而更

加提倡充满理性以及科学

合理的见义智为。因为这样

可以帮助别人，也能保全自

己，而不是为了帮助别人就

牺牲自己。

有人可能会说，“不

顾个人安危”终究有值得

肯定的一方面，如果现在

删除这样的表述，岂不是

让我们在面对身处险境的

他人时袖手旁观、无动于

衷？这当然是一种误解，

“顾个人安危”和“施他人

援手”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我们希望的只是在避免自

身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

况下，对别人施以援手，这

才能体现对生命的尊重。

据报道，“我的
认知再度崩塌了，
这世界可能真的有
神”……过去两年
来，你是否在网上或
微信朋友圈里看过这
样标题的文章？最
近，一篇持有神论观
点的文章自称作者是
清华大学的施一公院
士，因此引发较高关

注，流传之广堪称网
红文章。7月25日，施
一公作出回应：有人
篡改了我的演讲稿，
文中的有神论观点我
从未说过。

郭元鹏评论说：

施一公的影响不小，

这也是这一“有神论”

得以成网红的原因。

多少年了，这篇“网红

有神论”就这样骗了

许多人。

现在，类似这样的

假名人之口炮制“网红

名人论”的现象并不少

见，有的是为了流量，

有的则是张冠李戴恶

作剧。但无一例外，这

类文章总会造成一定

的误导，对名人本身

也不公平。对此，读者

也得多长个心眼，觉

得不靠谱，不妨自行

搜索一下，一般不难

辨别。

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或停车场，很多人时常能

看到一辆辆外观老化、积

满灰尘的车辆，似乎早已

废弃，有的已经只剩下一

副躯壳，有的还堆满了垃

圾或其他物品，这就是“僵

尸车”。近日，记者走访北

京多个区域，对“僵尸车”

进行了调查采访。

“僵尸车”确实是各个

城市、许多小区都普遍存

在。要清理处置“僵尸车”，

必须先搞清楚这些车辆为

何而“僵”。结合多个媒体

的调查来看，原因有三：一

是利益问题。车主换了新

车，想把旧车卖掉，但没能

卖出理想的价钱，就一直

闲置着；二是报废问题。有

些是车辆手续不全无法报

废，有些是车辆需要去报

废，但车主却嫌流程太麻

烦，且报废回报也不高，所

以就弃之不理了；三是没

“法”管的问题。“僵尸车”属

于私有财产，城管、交警、物

业等基本无权先行处理，只

能让其“僵”在那里。

因此，清理处置“僵尸

车”，应该先做好3件事：一

是要在全社会加大宣传力

度，让车主意识到，“僵尸

车”长期占用公共资源，已

对全体业主利益造成了损

害。如果“僵尸车”造成火

灾等严重后果，车主也负

有赔偿等责任。二是要简

化报废流程，加大报废补

贴。据报道，通过正规渠道

报废一台小货车或小轿

车，车主仅可得两三百元，

有的需自己开几百公里去

报废，或自找拖车拖去，换

来的几百块钱连油费、拖

车费都不够，对车主缺乏

吸引力，宁愿“僵”着也不

报废。故要提高车主报废

汽车的利益回报，相关部

门可给予补贴。报废汽车

也不再按吨计价、一称了

之，而是一车一价，有助于

提高车主的报废积极性。

三是要在立法上给相关行

政机构赋权，以便于他们

对长期占用公共道路临时

停车位、小区公共道路停

车位的“僵尸车”，可以直

接采取措施，同时对随意

废弃车辆的行为进行追责。

比如，上海浦东交警就有权

将停放在小区和道路的“僵

尸车”清理到专用停车场，

并对其集中公示，半年内无

人认领的车辆将进入报废

程序。有专家建议，对于小

区内的“僵尸车”，也可通过

修改《物业管理办法》，授予

物业或业委会在一定条件

下可以先行处置的权力。

办理预付卡，不仅能享

受价格优惠、获得返券，还能

获得额外的培训时长；消费

者为了享受更大优惠，往往提

前支付各项费用……如今，预

付卡消费成为人们生活中常

见的营销模式。然而，预付卡

在给消费者带来便利的同时，

也频频发生商家跑路现象。规

范预付卡，势在必行。

这正是：优惠先需预

付，原是营销招数。商家圈

钱跑路，监管岂能阙如？

据《北方新报》报道，

自治区医疗保险管理局于

4~6月对自治区本级定点

医药机构履行医疗服务协

议情况进行了专项检查，

发现部分定点医药机构存

在违规行为。

此次被披露的违规行

为，包括挂床住院，虚假宣

传医保政策、诱导参保人

员住院治疗，以及乱收费、

药品超量使用等。虽然表

现形式有所差异，但归根

到底，就是一个“钱”字作

怪，这些医药机构为了追

求经济效益，采取了不光

彩的违规手段。而且，他们

主要薅的是医保基金的羊

毛。

医保基金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是老百姓的“看

病钱”甚至“救命钱”。资金

宝贵，用途重要，必须杜绝

跑冒滴漏现象，防止无谓

流失，确保每一分钱都用

在刀刃上。这些医药机构

通过各种手段蚕食医保基

金以自肥，破坏了制度严

肃性的同时，对医保基金

的安全运行造成了威胁。

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生，

后果就是造成基金缺口，

发生支付困难，影响参保

人员就医。

医保基金不是唐僧

肉。对于这些医保基金蛀

虫，惩治是必然的举措。同

时应在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和提升监管水平上下功

夫，让那些觊觎者心有畏

惧，不敢也不能对医保基

金下手，自觉当好医保基

金的卫士。

评 论 投 稿 信 箱 ：

bfxbbtxw@163.com，请注

明“本土声音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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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见义勇为”体现文明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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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多少“网红名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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